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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合肥

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松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井

松智能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同意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3号），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85.7116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921.05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548.92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5月 31日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2]230Z0109号）。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金额（万元）1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进度 2

1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

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13,977.39 2,008.51 14.37%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860.22 2,372.52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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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金额（万元）1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进度 2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2.803 100.02%

注 1：“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金额”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注 2：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注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差额 2.8万元系利息收入所致。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为了维护

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都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将部分募投项目做延期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

1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2025年 1月 2026年 1月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4年 12月 2025年 12月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相关工作，并根

据实际情况，审慎规划资金的使用。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公

司业务整体发展战略性安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较预期有所延

缓，未能按计划时间达到预定的可使用状态。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能够稳步实施，

并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周期，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

技术改造项目”的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6年 1月；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完

成时间延期至 2025年 12月。

四、本次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

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科创公司应当重新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

等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对“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

造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两个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

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对宏观经济环境、公司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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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安排等影响因素进行研判，推迟了该等项目的实施进度。上述两个募投项

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等，该等募投项目继续实施

仍然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必要性分析如下：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达产后，将有效提升公司智能仓储

物流系统的交付能力及以 AGV为代表的智能仓储物流设备的生产能力；提高产

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稳定性，保证交货的及时性；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公

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通过引进优秀的技术研发人才、购置研发设备、加

大研发投入，建设国内先进的智能仓储物流系统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在智能仓储物流系统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

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智能仓储物流的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将开展仓储物流系统数字孪生及仿真平台开发、基于多智能体

技术的柔性移动机器人系统研发和物流环境感知平台开发等一系列具有技术前

瞻性的研究项目，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潜力产品，实现可持续发展；“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通过整合研发资源，为研发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开发环境，吸引优秀

人才加盟，不断充实研发队伍，构建公司技术支撑体系。

上述募投项目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现有生产规模，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巩固

和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将有助于公司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提升盈利能力，并

巩固和提升其在智能物流领域行业地位。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品牌知名度，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

智能仓储物流系统在烟草、医药、连锁零售、机械制造、汽车、食品饮料以

及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这些下游行业对仓储物流系统数字

化和智能化需求的持续升级，智能仓储物流装备市场迎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根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9年中国智能仓储系统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

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我国智能仓储行业的市场规模（包括集成业务和软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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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的 882.9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1,533.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4.8%。中商产业研究院的分析师进一步预测，2024年该市场规模将达到 1,760.5

亿元。据头豹研究院的统计数据表明，2021 年我国智能仓储市场规模为 1,146

亿元，考虑到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物流行业规模的扩大和仓储环节降本增效

需求的日益增长，预计到 2026 年，我国智能仓储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665

亿元。由此可见，公司的产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作为行业领先的智能工厂系统设计与建造综合服务商，井松智能凭借 18年

的智能物流行业技术积累和 1,000多个大型集成系统项目的成功实施经验，已在

冶金铸造、石油化工、新能源、医药冷链、食品家具、汽车等多个领域成功打造

了众多标杆项目及国家示范试点项目。经过多年的稳健发展，公司已研发出

AGV、穿梭车、堆垛机、输送线等智能物流设备，以及WCS、WMS、MES等

智能物流软件系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智能物流设备产品线。前述行业积累、项

目经验以及多系列产品等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响应下游客户市场需求奠定坚实的

基础，进而消化上述募投项目新增的产能。

2、雄厚的研发实力和研发团队建设，为项目的实施奠定基础

①坚持自主创新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形成了深厚的研发积淀和自主创新能力，自主研发了较

为完整的智能仓储物流设备产品线，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仓储物流软

件系统，二者柔性组合形成定制化的智能仓储物流系统，服务于不同行业不同客

户的需求。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三批）名单”，并被

认定为“建议支持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二批第一年）”，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建有合肥市工业设计中心，安徽省

博士后工作站等。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已拥有 200项有效授权专利，其

中包括 25 项发明专利、108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67项外观设计专利，以及 85项

软件著作权。

②拥有较为强大的研发团队

公司已经培养了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多学科综合发展、项目实施经验丰富、

对下游行业理解深刻的研发团队。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217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21.94%，其中，硕士及以上 37人、本科 154人。

上述研发人员知识背景涵盖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信息与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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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测量计量技术及仪器、物流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多个专

业领域。

公司丰富的自主研发经验和技术，为公司持续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项

目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同时，公司将凭借良好的技术服务和产品质量，

通过现有客户的维护和潜在客户的挖掘，来消化上述募投项目新增的产能。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

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项目实施的内外条件变化情

况，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五、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

况所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

资总额、实施主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

分募投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等规

定要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公司经营规划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

出的决定，涉及延期的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已经公司论证，延期项目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业务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具有合理性。该延期事宜仅

涉及项目进度的调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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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情形，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井松智能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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